附件
泗水县护林员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护林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调动护林员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护林员职能作用，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乡村护林（草）员管理办法〉的通知》《山东省森林资源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辖区内护林员队伍的管理，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的护林员是指按规定条件和程序选聘，签订管护协议，从事造林绿化、护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等森林资源保护活动的护林人员。

第三条  护林员队伍由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负责护林员的选（解）聘、管理、监督、考核和管护补贴发放等工作。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护林员队伍建设督导、指导工作。

第二章  护林员的选聘

第四条  护林员按照以下条件选聘：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责任心强； 

（二）热爱护林工作，熟悉周边林情、山情、村情、民情，对森林资源管护工作有一定了解； 

（三）年满18周岁以上，身体健康，能胜任野外巡林工作； 

（四）同等条件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员、复员退伍军人、林业相关专业毕业生及从事过林业工作的人员，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优先聘用； 

（五）在职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务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村两委干部，外出务工人员等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人员，不得参加选聘。

第五条  各镇（街道）护林员的聘用按照“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选聘程序如下：

（一）公告。由村民委员会在本村公告，公告内容包括管护范围、管护任务、补贴标准、报名条件等内容； 

（二）报名。按照自愿原则，村民到所在村民委员会报名；

（三）资格审查。由村民委员会对报名者进行初审，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确定推荐对象。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根据各村报名和推荐的情况，按照选聘条件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反馈村民委员会； 

（四）公示。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对拟聘人员名单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聘用。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村民委员会按规定与护林员签订管护协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护林员管理档案，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国有林场护林员由国有林场负责选聘，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护林员的配备结合现有行政区划、林地面积、地形地貌等实际情况，按照巡查管理到位的要求，原则上100－500亩配备一名，实现辖区内林地管护无盲区、全覆盖。

第七条  社会组织、企业、个人承包经营的公益林地，经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同意，由承包经营主体根据实际情况推荐，不推荐或推荐不符合标准的由所在村民委员会按程序选聘，村民委员会无法推荐或推荐不符合标准的由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代管。
第八条  护林员实行聘任制，聘期为1年，经考核合格后可以续聘，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签订管护协议，明确其管护范围、管护责任等。

第三章  护林员的职责

第九条  护林员要认真履行以下职责： 

（一）在管护区域内开展日常巡护，防火期内每天进行巡林，非防火期每周至少巡林1次，维护林业标志和设施，监督制止并上报滥砍滥伐林木、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私挖乱采破坏林地、私搭乱建占用林地等行为；

（二）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发现火情及时报告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参与火情早期处置； 

（三）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发现虫情及时报告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宣传林业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提高群众对造林绿化、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的认识，强化全社会森林资源保护意识; 

（五）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各类涉林案件查处工作; 

（六）做好其它林业资源保护相关工作；

（七）管护协议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章 护林员的日常管理、考核及奖惩

第十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为护林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一条  护林员管护补贴从生态效益补偿项目资金中列支，每年发放一次。根据各镇（街道）考核结果，将所辖护林员管护补贴明细录入系统，上报县财政局审批发放。 

第十二条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建立护林员管理档案。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定期对护林员出勤、巡林管护情况进行检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防火期内对护林员每月进行2-3次全员考勤，非防火期内每月抽查1-2次，国有林场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规定考勤频次、范围和考勤方式。考勤情况作为年终考核护林员履职情况的重要参考。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国有林场负责护林员日常管理，护林员外出需及时请假，村委员会、国有林场安排临时管护人。
第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要建立护林员培训机制，定期学习林业法律、法规、政策以及防火、森林病虫害等知识，提高护林员业务水平（原则上每年至少培训1次、每次不少于2学时）。
第十五条  护林员管护补贴及奖惩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补贴标准：每亩每年10元。 

（二）奖励。管护区域内未发生火情，未发生森林病虫害，发现违法行为制止并及时上报，保护森林资源成效明显的，由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推荐评选优秀护林员。

（三）惩处。1.管护区域内发生因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火情，面积5亩以内的扣发半年补贴；面积5亩（含）以上或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面积5亩以内的，扣发全年劳务费；2.管护区域内发生病虫害未及时上报的，发现私挖盗采，乱砍滥伐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未制止且未及时上报，怠于履行护林员其他职责的，由各镇街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扣发管护劳务费，由护林员工作失职引发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3.因被惩处扣发的护林员劳务费由县财政拨付所属镇街，统筹用于开展国家公益林管护工作。

（四）免责。发现或发生因他人（自然灾害）造成的森林火情，面积5亩（含）以内的，第一时间向村委会或镇（街道）人民政府报告，做好早期处置的，免于处罚。

第五章  护林员的解聘

第十六条  管护责任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护林员资格。 

（一）未按照要求进行巡林，经检查发现3次（含）以上的； 

（二）以权谋私、监守自盗、弄虚作假的； 

（三）国家公益林地范围内发现3处（含）以上焚烧痕迹的； 

（四）每年发生3次（含）以上森林火情的或 1 次（含）以上森林火灾的； 

（五）偷挖盗采，乱砍滥伐、乱占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恶劣，未及时上报的；

（六）不配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监测林业有害生物疫情工作或发生较重林木病虫害未及时报告的，造成国家公益林重大损失的；

（七）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正常巡山护林）、不符合本管理办法年龄要求、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违反管护协议的；

（八）本人提出解除管护协议的。 

对解聘的人员，应当明确原因，办理解聘手续，由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通知村民委员会和本人，并按照选聘程序及时补聘。

第六章 优秀护林员的评选

第十七条  优秀护林员每年评选1次，护林员在聘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村民委员会推荐，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择优进行表彰奖励。

（一）认真履行《管护合同》、责任区内无森林火灾、盗砍滥伐、乱捕乱猎、侵占林地等情况发生或及时上报相关情况，国家公益林资源管护成绩显著的； 

（二）勇于制止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国家公益林资源免遭重大损失的； 

（三）在国家公益林营造、抚育、监测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四）拯救、保护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有功的；

（五）在保护国家公益林资源工作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各镇（街道）应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护林员管理具体实施细则，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